教 師 研 究 室 申 請 表

	系所單位
	

	申請人
	

	原研究室
	□新聘：  無

	
	□原任：              樓              室

	聯絡方式
	電話：
E-mail：

	備註
	

	申請人
	事務組
	總務長

	
	
	


分配原則及優先順序 :

· 各學院之教師盡量以學院之研究空間作分配。

· 以積點之高低排序，優先選擇。

· 積點相同者，則以抽籤決定。

· 研究室經分配後，三年內不得更換，並且需由申請者自行負責搬遷事宜。

